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輔導辦法 修正對照表 

原條文 新修正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提升各院系學生資

訊能力與程度，特訂定資訊基本能力指

標實施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 。 

第 1條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

為提升本校學生資訊基本能力，特訂定嘉南

藥理科技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輔

導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依法規用語

文字修正。 

條次修正為

數字，以下

依序條次遞

增。 

第二條 本校各院系學生資訊基本能力

指標為取得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

照或通過等同電腦丙級資訊能力測驗，

通過資訊基本能力指標即可。等同電腦

丙級資訊能力標準如下： 

1. 根據勞委會舉辦之當年度電腦軟體

應用丙級檢定學科題庫，於通識課程電

腦軟體應用與網路應用課目之期中考時

舉行測驗，是非題與選擇題各 25 題合計

50 題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﹔測驗成績

達 60 分以上者(含 60 分)為通過。 

2. 任課教師得將本測驗成績列入學期

成績計算，所佔比率由任課教師自行斟

酌分配，惟不得高於學期成績 30%以上。 

3. 任課教師於本測驗後學期結束前，

將測驗結果(含試題試卷)送交通識教育

中心登錄。 

4. 學生取得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

證照者，須自行將影本送交通識教育中

心登錄。 

5. 各系自訂資訊基本能力指標高於上

列標準以各系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2 條  本校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標準

為取得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照、通

過等同電腦丙級資訊能力測驗或通過本校

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即可。 

檢定方式如下： 

1. 檢定時間：於一年級下學期期末考前舉

行（考試時間依通識教育中心公告）。 

2. 檢定通過標準：根據勞委會舉辦之當年

度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題庫，由

本校資訊授課教師挑選 50 題，每題 2

分總分 100 分﹔測驗成績達 60 分(含)

以上者為通過。 

3. 其他通過檢定方式：學生取得政府舉辦

之電腦相關丙級證照者，須自行將影本

送交通識教育中心登錄。 

4. 各系若訂定資訊基本能力畢業門檻

者，該系學生需通過資訊能力測驗方能

畢業。 

5. 各系自訂資訊基本能力指標高於上列

標準依各系規定辦理之。 

 

修改檢定方

式 

第三條 補救措施 

1. 通識教育中心於本校網路大學網

站，提供電腦丙級題庫系統與模擬測

驗。 

2. 如末能通過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

級證照檢定且未通過等同電腦丙級資

訊能力測驗者，得於每學期通識教育

中心網站公告之補考時間，申請辦理

補考，每學年辦理一次。 

第 3 條 輔導措施： 

1. 本校網路大學網站提供電腦丙級題庫

系統與模擬測驗。 

2.如未能通過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

照檢定且未通過等同電腦丙級資訊能力

測驗者，得於每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網站公

告之補考時間，申請辦理補考，每學期舉

辦 1 次。 

修訂補救措

施方式 

第四條 本辦法自九十八學年度入學之

各系新生開始適用。 

第 4 條  本辦法自 98 學年度入學之四技

日間部新生開始實施。 修正文字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

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 5 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

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修正條次數

字 


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輔導辦法 

97 年 12 月 12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
97 年 12 月 17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1 年 9 月 19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
101 年 11 月 28日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1條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本校學生資訊基本能力，特

訂定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輔導辦法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 。 

第2條 本校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標準為取得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

照、通過等同電腦丙級資訊能力測驗或通過本校舉辦之資訊基本能力檢

定即可。 

檢定方式如下： 

1. 檢定時間：於一年級下學期期末考前舉行（考試時間依通識教育中心

公告）。 

2. 檢定通過標準：根據勞委會舉辦之當年度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

題庫，由本校資訊授課教師挑選 50 題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﹔測驗

成績達 60 分(含)以上者為通過。 

3. 其他通過檢定方式：學生取得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照者，須自

行將影本送交通識教育中心登錄。 

4. 各系若訂定資訊基本能力畢業門檻者，該系學生需通過資訊能力測驗

方能畢業。 

5. 各系自訂資訊基本能力指標高於上列標準依各系規定辦理之。 

第3條  輔導措施 

1. 本校網路大學網站提供電腦丙級題庫系統與模擬測驗。 

2. 如未能通過政府舉辦之電腦相關丙級證照檢定且未通過等同電腦丙

級資訊能力測驗者，於每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網站公告之補考時間，申

請辦理補考，每學期舉辦 1 次。 

第4條  本辦法自 98 學年度入學之四技日間部新生開始適用。 

第5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   

同。



學生電腦
丙級相關證照
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檢定流程圖

通過「資訊基本能力檢定
」必修0學分

參加校外電腦丙級相關證照檢定

達60分（含）以上者

輔導措施：
至本校網路大學資訊能力題庫系統練習

達標準

可參加本校舉辦之「資訊基本能力檢定」補考

達60分（含）以上者

是

是

是

否

否

否

報名參加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統一
「資訊基本能力檢定」會考

否 是

否

 


